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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多家媒体对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暂停营业事件进行了报道，

报道内容中涉及了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和增资问题，以及

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项。因报道中多处内容与事实情况不符，我

公司现就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和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经过说明如下： 

一、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和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经过 

1、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经过 

2008年 8月 12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ARCH Household Limited 向公司

二级子公司-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园零售”）成为中外合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瑞寰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寰资本”）旗下公司 ARCH Household Limited（以

下简称“ARCH”）及中国家居建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投资集团”）

与我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家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家园”）就合资经营家园

零售签署了《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其中，东方家园出

资 980万美元，持股比例 35%，建材投资集团出资 924万美元，持股比例 33%，ARCH

出资额为 6285.7万美元，其中认购出资对价中 800万美元计入注册资本，5485.7

万美元计入资本公积，持股比例 32%。（详见 2008年 8月 14日《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09年 8月，ARCH增资款 800万美元到位，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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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毕。（详见 2009年 8月 31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级子公司东方家

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事项进展的公告》）截止目前，瑞寰资本承诺向家园

零售增资 6,285.7万美元，实际到位资金为 1,372.7万美元。 

2011年 12月，瑞寰资本邀请龙柏宏易资本集团（以下简称“龙柏资本集团”）

对家园零售进行投资并成为其海外股东。我公司于 2012年 2月被口头告知此事，

2月 17日龙柏资本集团与我公司进行第一次会面。同日，龙柏资本集团与东方家

园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备忘录》。2012年 3月 22日，再次签署《重组安排备忘录》。

在前述两份生效法律文件中，龙柏资本集团均明确其承接并在 2012年 6月 30日

前完成瑞寰资本对家园零售的 3.46亿元人民币增资义务，在这两份文件中均未对

履行增资义务设立任何条件。 

2012年 10月 10日，我公司收到瑞寰资本的书面通知，被告知瑞寰资本已完

成将 ARCH和建材投资集团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龙柏资本集团全资子公司。2012年

12月 2日，瑞寰资本向我公司提供了股权已全部过户完毕的相关书面材料。2012

年 12月 5日，我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的议案》。鉴于建材投资集团和 ARCH合计持有家园零售 65%

股份，龙柏资本集团成为家园零售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家园零售新一届股东会决

议：家园零售董事人数为 5人，其中龙柏资本集团推选 3名董事，东方家园推选 2

名董事，董事长由龙柏资本集团推选董事担任。因此，东方家园对家园零售不再

具有实际控制关系，家园零售不再纳入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详见 2012年 12月

6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经过 

2008年 3月 18日，我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海正大景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景成”）向公司二级子公司——东

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园实业”）进行投资的议案。正大景成是瑞寰

资本控制的公司。投资前，东方家园持有家园实业 100%股权。投资完成后，正大

景成将持有家园实业 47.67%股权。（详见 2008年 3月 20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08年 6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海正大景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受让公司子公司东方家园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方家园

实业有限公司 47.76%股权的议案》。因交易各方对投资方式进行了调整，正大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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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让家园实业 47.76%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50,708万元人民币。交易完成后我公

司将产生税前利润约 1.5亿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0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 2008年 6月 20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增加 2007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和 2008年 7月 1 日《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0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由于部分转让交割条款没有得到满足，正大景成受让家园实业 47.76%股权事

项最终没有完成交割。2011年 1月 12日，我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正大景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中科宏易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拟分别受让子公司东方家园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

33%和 32%股权的议案》。正大景成和深圳市中科宏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中科宏易”）同意收购家园实业合计 65%的股权，其中，正大景成收购 33%

股权，深圳中科宏易收购 32%股权，收购总价为 4.8亿元人民币。（详见 2011年 1

月 14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正大景成独家向我公司支付了

4.8亿元人民币，即此次交易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2011年 7月 29日，东方家园收到持有东方家园（长沙）装饰建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沙家园”）15%股权的另一股东长沙兴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东实业”）的正式回复函，兴东实业不同意东方家园将持有的长沙家园 85%的

股权对外转让。根据东方家园与正大景成和深圳中科宏易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

第七条“终止权”相关约定，终止条件满足，该收购协议自动终止。 

2011年 8月 2日，我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哈尔滨透笼轻工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和北京凯利蓝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拟分别受让

子公司东方家园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 65%和 35%股权的议案》，

由哈尔滨透笼轻工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透笼批发市场”）和北京

凯利蓝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蓝茵”）分别受让东方家园持有的家

园实业 65%和 35%股权，股权收购价格总计 79,644.98万元人民币。该事项已经公

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2011年 8月 3 日《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及股权转让公告》和 2011年 8月 19日《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截止 2011年末，哈尔滨透笼批发市场和凯利蓝茵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经

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此次股权转让产生税前损益 31,822.05万元。哈尔滨透笼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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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市场和凯利蓝茵与我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此前正大景成已经支付的 4.8亿元

股权转让款，已按照瑞寰资本指令，进行了归还处理。 

上述家园实业股权转让事项和家园零售的增资事项是各自独立的两笔交易，

交易过程清晰、明确。 

二、重要声明 

1、在家园零售暂停营业前，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合作方累计向家园

零售提供近 3亿元资金支持。截止目前，我公司与家园零售无资金往来余额，家

园零售暂停营业或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均不会对我公司 2012年利润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 

2、2011年以来，针对公司建材流通板块持续亏损局面，我公司从产业布局上

对东方家园逐步进行战略调整。剥离常年处于亏损状态的家园零售，有利于提高

我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整体收益水平。 

3、我公司所有参与与龙柏资本集团的谈判的人员，均取得相关交易主体的合

法授权。在家园实业股权转让和家园零售增资事项的交易过程中，我公司不存在

任何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瑕疵问题。我公司对相关交易内容

均进行了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 

4、近日，龙柏资本集团在部分媒体上所做声明及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我

公司将继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以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八日 


